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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問卷抽大獎活動計畫 

一、活動目的：為瞭解「捷運聯合開發大樓」住戶對小汽車持有

及其它運具使用的情形，特舉辦「填問卷調查表，送 i-pad 2
大獎之抽獎活動」。以下簡稱「捷運聯合開發大樓」為此大

樓。  
二、活動方式：  

1.此大樓住戶於活動期間內填寫詳實有效的問卷並留填完

整基本資料 (姓名及本大樓家裡地址 )後，將對獎留存聯撕下

留存，再將問卷調查表(含抽獎回復聯)投回貴大樓管理處之本會置放

抽獎箱，即可參加抽獎。填妥完成之問卷調查表須於活動時間

內投回抽獎箱。  
    2.本會將派有問卷調查員，於捷運共構大樓社區周邊詢問大

樓住戶，大樓住戶於填妥完詳實有效的問卷並留填完整基本

資料 (姓名及社區大樓住家地址 )後，將對獎留存聯撕下留

存，再將問卷調查表 (含抽獎回復聯 )交回調查員，或以本會

所附回郵信封將問卷調查表 (含抽獎回復聯 )寄回本會，即可

參加抽獎。填妥完成之問卷調查表須於活動時間內寄回本會。 
三、參加資格：需為年滿 18 歲之此大樓住戶。未完整填寫問卷

所有問項及基本資料者，將取消抽獎資格。  
四、活動限制：活動期間此大樓每一家戶 (每一獨立門牌號碼 )，

僅限一次抽獎機會。  
五、 活動時間：本活動已結束。 
六、抽獎日期：100 年 11 月 18 日。  
七、抽獎方式：符合抽獎資格之資料，在全程錄影見證下，於中華

民國運輸學會辦理公開抽獎，並將得獎名單公布於中華民國運輸學

會網站。 
八、中獎名單通知方式：本會將於抽獎次日起 5 日內在「中華民國運

輸學會」網站公布中獎名單，並以手機簡訊及電子郵件至中獎

人所留填之手機電話與電郵地址；如於抽獎次日起二十天內通

知 3 次後，並未回覆及未於領獎期間前來領獎之中獎人，則

中獎人之中獎權益視同放棄。  
九、抽獎品項：鴻運獎 i pad 2 兩名，及幸運獎 7-11 仟元禮券三十名。 
十、領獎方式：得獎人接獲通知，請攜帶抽獎卷之對獎留存聯「蓋有中華

民國學會章」、個人身份證至規定地點辦理領獎。 
十一、領獎期間：名單公布日隔日起 30 日內（例假日順延）之上午 10～

16 時，如超過領取時間仍未領取者，領獎資格將被取消。 
十二、注意事項： 

1.本活動獎品不得折換現金或等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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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活動得獎之獎品依所得稅法扣繳『金額超過 13,333 元(含) 以上

者，需扣繳 15％所得款』，扣繳義務人為參賽得獎者。 
3.請正確填寫基本資料並確認資料無誤，主辦單位抽出得獎者後，與

領獎人核對相關資料，若有不符情形，得獎者資格將被取消。 
4.活動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解釋之，並得保留隨

時修改活動辦法及獎項之權利。 
5.活動資訊以網站公布為準，詳情請至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網站： 
  http://www.cit.org.tw/或洽中華民國運輸學會抽獎活動承辦人 
  賴庭順(0988207269)。 


